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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交割之 

法律意见书 

 

致：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受托担任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药股份”、“发行人”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就国药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交割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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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且该等意见是基于本所

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的理解作出的。 

三、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提供的

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的正本、副本或复印件，听取了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方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均对本所律师作出如下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所有法律文件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或口头证言等）均是完整的、真实的、有效的，且已将全部事实向本所律师

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

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

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四、本所律师已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提供的相关文件根据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进行核查，本所律师是以某项事项发生之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为

依据认定该事项是否合法、有效，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而因客观限制难以

进行全面核查或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其

他有关机构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五、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有关文件和

资料，并据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但对于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本法律意见

书只作引用，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于有

关审计、资产评估、财务顾问等专业文件之数据和结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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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同意或保证，且对于这些

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八、本所律师就国药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出具

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本所律师现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已为国药

股份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补充，该等法律意见书与本

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九、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的含义均与《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简称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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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交易协议、国药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

议、国药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国药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决议及国药股份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等，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

内容如下：（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中公司拟向国药控股非公开发行

股票购买其持有的国控北京 96%股权、北京康辰 51%股权、北京华鸿 51%股权、

天星普信 51%股权；拟向畅新易达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其持有的国控北京 4%股

权、北京华鸿 9%股权；拟向康辰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其持有的北京康辰 49%

股权；（二）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中公司拟向平安资管、长城国融、上汽投

资、国寿资管、国药基金、诚富投资、嘉颐投资及建奇启航采用锁价方式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3,000.00 万元，不超过标的

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标的公

司实施医院供应链延伸项目、社区医院药房托管项目、医院冷链物流系统建设项

目及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二、本次交易的批准与授权 

（一）国药股份内部批准与授权 

2016 年 7 月 20 日，国药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

案的议案》、《关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关

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

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

案》、《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

说明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全部事宜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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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3 日，国药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关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

《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国药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

告及备考财务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定

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

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交易全部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国药股份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的

总体安排。 

2016 年 10 月 14 日，国药股份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的议案》、《关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

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同意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组

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备考财务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

议案》、《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全部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7 年 1 月 5 日，国药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

案》、《关于签署<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之解除协议>议案》、

及《关于审议<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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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议案》。 

国药股份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对本次交

易的方案进行调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国药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已依照法定程序批准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该等会议决

议的程序和内容合法、有效。 

（二）交易对方的批准与授权 

1、国药控股的授权与批准 

2016 年 7 月 20 日，国药控股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已审

议通过了《关于资产出售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康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华

鸿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于子公

司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

议的议案》及《关于授权董事长和/或总裁全权办理本次交易全部事宜的议案》等

议案，批准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2016 年 9 月 23 日，国药控股第三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已审

议通过了《关于资产出售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康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华

鸿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于签署

本次交易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等议案，批准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2、畅新易达的授权与批准 

2016 年 6 月 17 日，畅新易达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将其持有的国控北京

4%股权和北京华鸿 9%股权转让给公司。 

3、康辰药业的授权与批准 

2016 年 6 月 20 日，康辰药业召开股东大会，并通过决议将其持有的北京康

辰 49%股权转让给公司。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交易对方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已依照法定程序作出批准

本次交易的决议，该等决议的程序和内容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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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2016 年 9 月 19 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拟注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已依法履

行完毕国务院国资委的备案手续。 

2016 年 10 月 13 日，国务院国资委核发《关于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6]1113 号）。 

（四）商务部反垄断局的批准 

2016 年 12 月 2 日，国药股份收到了商务部反垄断局《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

知》（商反垄初审函[2016]第 329 号），商务部反垄断局对国药股份收购标的公司

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五）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17 年 2 月 16 日，国药股份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国药集团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19 号），中国证监会核准国药股份向国药控股发行

212,736,835 股股份、向畅新易达发行 11,990,013 股股份，向康辰药业发行

20,075,116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国药股份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1,035,851 股

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事

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应取得的授权和批准，相关授

权和批准合法有效。 

三、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情况 

（一）国控北京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已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核准国控北京 100%

股权过户至国药股份名下，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56042307H），其记载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三元西巷甲 12 号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8 

法定代表人：刘勇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10 月 28 日 

营业期限：2003 年 10 月 28 日至 2053 年 10 月 27 日 

经营范围：批发药品；销售医疗器械、定型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道路货物

运输；销售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及化学危险品）、仪器仪表、化学

试剂、日用杂品、化妆品；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不含中

介）；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咨询；技术开发；

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以工商局核定为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批发药品、销售医疗器械、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以及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国控北京的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国药股份持股

100%，国控北京成为国药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二）北京康辰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已于 2017 年 3 月 17 日核准北京康辰 100%

股权过户至国药股份名下，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69905474G），其记载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国药控股北京康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A 座 A703 

法定代表人：刘勇 

注册资本：1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01 月 19 日 

营业期限：2005 年 01 月 19 日至 2025 年 01 月 18 日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Ⅱ、Ⅲ类（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定的

范围为准）；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

化制剂和肽类激素、第二类精神药品、中药饮片（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10 月 12 日）；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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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设备、电子产品、日用品、医疗器械Ⅰ类。（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北京康辰的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国药股份持股

100%，北京康辰成为国药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三）北京华鸿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已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核准北京华鸿 60%

股权过户至国药股份名下，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16343030544），其记载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国药控股北京华鸿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光明路 11 号天玉大厦 508 室 

法定代表人：刘勇 

注册资本：35,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8 年 04 月 29 日 

营业期限：自 2009 年 10 月 27 日至 2039 年 10 月 26 日 

经营范围：批发西药制剂、中成药、医疗器械（以药品经营许可证和医疗器

械经营许可证为准）；批发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批发日用品、化妆品、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通讯设备、办公用品、

办公用机械；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售后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推广；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仓储服务；会议服务；机

械设备租赁。（该企业于 1998 年 04 月 29 日（核准日期）成立，于 2009 年 10 月

27 日（核准日期）由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北京华鸿的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国药股份持股

60%，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持股 20%，株式会社美迪发路控股持股 20%，北京华鸿

成为国药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四）天星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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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已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核准天星普信 51%

股权过户至国药股份名下，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740432685U），其记载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航丰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刘勇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07 月 19 日 

营业期限：自 2002 年 07 月 19 日至 2022 年 07 月 18 日 

经营范围：销售医疗器械、体外诊断试剂、蛋白质同化制剂和肽类激素、中

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销售五金交电、

建筑材料、百货；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咨询（中介服务除外）；

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信息咨询（中介服务除外）；组织体育交流活动；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研究、开发新药；开发、销售软件；销售化

妆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天星普信的股东持股情况变更为国药股份持股

51%，三菱商事株式会社持股 20%，株式会社美迪发路控股持股 20%，北京中融

丰和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天星普信成为国药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

产已完成交割手续。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履行如下事项： 

（一）国药股份尚需向国药控股发行 212,736,835 股股份、向畅新易达发行

11,990,013 股股份，向康辰药业发行 20,075,116 股股份，向 8 名募集配套资金的

投资者发行不超过 41,035,851 股股份。国药股份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份

登记及上市等手续。 

（二）国药股份尚需办理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改等事宜的工商登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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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手续。 

（三）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约定、承诺事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法

律障碍，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取得了现阶段根据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应取得的授权和批准，相关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的

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手续；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法律

障碍，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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